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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 (丑 )款  

訂立的保留條文  
 
 
 
  本文件旨在概述就《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二

十五條 (丑 )款訂立保留條文的發展歷程。  
 
 
1976年的保留條文  
 
2.  《公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 (丑 )款訂

明，凡屬公民，均應有權利及機會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

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以

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聯合王國政府在 1976年將《公民權利

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引伸至香港時，加入了下列保留條文⎯⎯ 
 
"聯合王國政府就第二十五條 (丑 )款可能要求在香港設立經選舉產

生的行政局或立法局，保留不實施該條文的權利。 " 
 
 
1990年制定的《基本法》第三十九條  
 
3.  《基本法》於 1990年制定。《基本法》第三十九條訂明，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

效，通過香港的法律予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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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制定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4.  《香港人權法案條例》 (第 383章 )於 1991年制定。《香港

人權法案》第二十一條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

十五條一致，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13條特別就第二十五條 (丑 )
款訂立的保留條文作出規定。  
 
 
1995年李妙玲  訴  律政司的案例  
 
5.  在李妙玲  訴  律政司 (1995) 5 HKPLR 181案中，原告人申

請宣告立法局議員選舉中有關功能組別的法例條文抵觸《香港人

權法案條例》。原告人沒有辯稱《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將功能組

別完全定為不合法，他們透過法律代表表示，接受功能組別可與

《香港人權法案》和諧並存。他們的主要投訴是，部分人可以同

時在地方選區及某一功能組別投票，但其他人卻只有地方選區一

票，此安排違反第二十一條 (乙 )款 1 (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第二十五條 (丑 )款一致 )，該條文就公平權利作出保證。  
 
6.  祈彥輝法官詮釋《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條文時，依循了

上訴法庭在政府  訴  冼有明 [1992] 1 HKCLR 127案及樞密院在香
港律政司  訴  Lee Kwong Kut[1993] AC 951案的決定所確立的原

則，即須從寬廣和切合制定目的的角度來詮釋《香港人權法案條

例》的條文，並可從跨越國界的審裁機構 (例如聯合國人權事務委

員會 )所作出的決定取得指引。祈彥輝法官繼而表示，《香港人權

法案條例》保證的權利可受合理限制，而這些限制須在自由及民

主的社會中有可展示的理據支持，若發現有任何法例條文侵犯《香

港人權法案條例》所保證的權利，政府須提出理據支持有關法例

條文。  
 
7.  祈彥輝法官駁回有關申請，理由是根據對《英皇制誥》第

VII(3)條 2的恰當詮釋，該條准許制定法例，賦予某些特定種類的

人士除了有權在地方選區投票外，還享有另一個投票權，而《香

港人權法案條例》並無對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力予以束縛的能力。

                                                 
1 第二十一條：凡屬永久性居民，無分人權法案第一 (一 )條所列之任何區別，不受

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  ⎯⎯  
 (甲 )  …… 

(乙 )  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

記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丙 )  …….  
 
2  第 VII(3)條訂明： "Nothing in this Article shall be construed as precluding the making of laws 

which, as regards the election of the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nfer on persons generally 
or persons of a particular description any entitlement to vote which is in addition to a vote in respect 
of a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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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判決並非取決於《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13條，但祈彥輝法

官提出的一項附帶意見認為，自從《英皇制誥》作出修訂，訂明

立法局在 1995年全面由選舉產生後，就《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13條 3 (該條文與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

條 (丑 )款訂立的保留條文一致 )與立法會的關係而言，該條文已成

為一紙虛文。 4 
 
 
英國政府於1995年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提交有關
香港的第四次報告  
 
8.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人權事務委員會 ")審議聯合

王國政府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提交有關香港的

第四次定期報告後，於 1995年 11月3日發表審議結論。人權事務委

員會認為，儘管聯合王國就《公約》所提出的保留條文訂明，第二

十五條並不規定須在香港設立經選舉產生的行政局或立法局，但

經選舉產生的立法局一旦設立後，其選舉方式必須遵照《公約》

第二十五條的規定。依人權事務委員會所見，香港的選舉制度除

不符合第二十五條的規定外，亦有違《公約》第二條、第三條及

第二十六條。人權事務委員會特別指出，在立法局 60個議席中，

當時只有 20席經直接選舉產生，而功能組別這個概念，過分側重

工商界的意見，加上選舉權按財產及功能而定，某些選民因而受

到歧視。人權事務委員會認為，這項安排顯然抵觸《公約》第二

條第一段、第二十五條 (丑 )款及第二十六條。  
 
9.  聯合王國政府於 1996年 5月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發表有關香港的補充報告中仍然認為，在香港的政制發

展過程中，須將現行的功能組別制度視為一項過渡安排。正如《基

本法》第六十八條所訂明，最終目標是要全部議員皆由普選產生。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於1997年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10.  1997年 6月 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致聯合國秘書長

的照會中稱  ⎯⎯  
 
"根據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

的聯合聲明》（以下簡稱《聯合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

                                                 
3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13條訂明： "人權法案第二十一條並不要求在香港設立

由選舉產生的行政會議或立法會。 "  
 
4 此決定在上訴中得到確認。上訴法庭沒有就祈彥輝法官對就《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 (丑 )款作出的保留條文觀點發表任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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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自該日

起，香港將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此外，根據《聯合聲明》附件一第十一節及基本法第一百

五十三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參加但已適用於香

港的國際協議仍可繼續適用。 " 
 
11.  為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通知聯合國秘書長，由 1997年
7月 1日起，《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

規定繼續有效，而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實施照會中兩

個附件所列的各項條約，包括有關修訂、規約、保留條文及聲明

所需的手續，均已另行辦理。  
 
 
香港特區於 1999年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提交的
第一次報告  
 
12.  人權事務委員會審議香港特區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提交的第一次報告後，於 1999年 11月 15日發表審議結

論。人權事務委員會曾就聯合王國政府提交的第四次定期報告發

表審議結論，指出前立法局的選舉制度並不符合《公約》第二條

第一段、第二十五及二十六條的規定；人權事務委員會重申對此

事的關注。  
 
13.  在香港特區參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提交的

第二次報告的第 275段，政府當局解釋，當局備悉人權事務委員會

關注的事宜。不過，當局仍維持其看法，即論者忽略了《公約》

引伸適用於香港時就第二十五條所訂立的保留條文。政府當局仍

然認為，選舉制度切合香港情況，且沒有抵觸《公約》中任何適

用於香港的條文。  
 
14.  在 1999年12月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劉慧卿議員就 "更改選

舉制度 "提出口頭質詢。有議員詢問，當行政長官以普選方式產生

時，就第二十五條 (丑 )款訂立的保留條文會否予以保留。當時的律

政司司長在回應時表示，第二十五條 (丑 )款不適用於行政長官的選

舉，所以行政長官的選舉與會否保留該保留條文並無關係。  
 
 
香港特區於 2006年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提交的
第二次報告  
 
15.  人權事務委員會審議香港特區第二次報告後於 2006年 3月
30日發表審議結論，仍然認為香港的選舉制度不符合《公約》第二

十五條、第二條第一段及第二十六條的規定。政府當局作出回應

如下  ⎯⎯  



 5

 
(a) 為明確起見，當局必須指出，當《公約》於 1976年被引伸

至香港時作出了保留條文，就第二十五條 (丑 )款可能要求

在香港設立經選舉產生的行政局或立法局，保留不實施該

項條文的權利。這保留條文迄今仍然有效；及  
 
(b) 儘管這項保留條文繼續有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 1990年

頒布《基本法》時，已清楚訂明普選是香港政制發展的最

終目標。由此可見，香港民主進程的目的地實在是由《基

本法》所確立，而並非《公約》所賦予。中央及特區政府

均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於 2004年 4月作出的有關《解釋》和《決定》，致力達至

最終普選的目標。  
 
16.  民政事務委員會曾討論人權事務委員會發表的上述審議

結論及政府當局的回應，部分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檢討及撤銷就《公

民權利和政治權利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 (丑 )款作出的保留條文。

他們認為，本港一旦進行立法會選舉，該條款即告適用，並指出

法院已在作出判決時確認上述意見。  
  
17.  政府當局依然認為，就立法會選舉而言，在《公民權利和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引伸適用於香港時就當中第二十五條 (丑 )款訂

立的保留條文，至今仍然適用。產生立法會的選舉制度切合香港

特區的情況，且沒有抵觸《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任

何適用於香港的條文。  
 
 
在 2008年 7月 2日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進一步質詢  
 
18.  在 2008年 7月 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劉慧卿議員就 "普選行

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 "提出口頭質詢。劉議員在補充質詢中詢問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就《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

十五條 (丑 )款訂立的保留條文是否 "會保留至海枯石爛，永遠也不

會脫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重申，香港有普選，是因

為有《基本法》，而不是因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2009年陳裕南  訴  律政司司長的案例  
 
19.  在 陳 裕 南  訴  律 政 司 司 長 案 (HCAL32/2009 及

HCAL55/2009)中，申請人的目的亦並非質疑立法會選舉中功能界

別是否符合憲法，而只是對立法會選舉中功能界別的 "公司／團體

票 "提出質疑。在駁回申請人指《立法會條例》 (第 542章 )有關 "公
司／團體票 "的條文與《香港人權法案》第二十一條 (乙 )款 (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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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 (丑 )款一致 )互相抵觸的

論點時，張舉能法官認為，就本地法例而言，《公民權利和政治

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 (丑 )款只有憑藉《基本法》第三十九條

才具有憲制意義。他認為，《基本法》第三十九條 "訂明在《基本

法》制定當時適用於香港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在 1997年後繼續適用於香港 "。香港已先後舉行多次功能界別選

舉，當時亦已存在公司／團體票，但未被英國政府或當時的香港

政府視為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條文，顯而易

見，英國政府就《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 (丑 )
款訂立的保留條文被視為具有下述效果：總體上容許在香港實行

功能界別選舉，並特別容許公司／團體票。  
 
20.  在其判決中，張舉能法官也曾考慮祈彥輝法官指《公民權

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 (丑 )款的保留條文已經過時的

附帶意見。張舉能法官認為，祈彥輝法官處理的是 1995年香港的

情況，當時《英皇制誥》已作出修訂，訂明立法機關全面由選舉

產生，而《基本法》在 1990年頒布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

際公約》仍須在受制於英國保留條文的情況下才適用於香港，其

意見對當年的情況沒有影響；因此，即使按照祈彥輝法官的推論，

也不存在保留條文過時的問題。  
 
 
在 2010年 4月 28日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最新質詢  
 
21.  在 2010年4月2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何俊仁議員就 "立法會

功能界別 "提出口頭質詢，當中包括詢問政府當局對下述事宜的立

場：香港特區於 1999年參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向

人權事務委員會提交的第一次報告第 461(b)段載明，功能界別制度

只是一項過渡安排。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在回答一項補充質詢

時表示，雖然在《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五條 (丑 )
款下訂有保留條文，但香港特區政府已明確表示，日後的普選模

式應符合《基本法》及普及和平等的原則。是次立法會會議的會

議過程正式紀錄 (即場紀錄本 )的節錄本載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2010年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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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劉淑儀議員：主席，如果財政司司長真的有研究一下主權財富基金的

背景及目標，他便會知道爭取較高回報只是其中之一的目標，很多國家

及地區在有大量盈餘下，也會成立一個主權財富基金，來希望達到一些

社會及經濟目標，例如是鞏固中產，以及扶助優勢產業的。  
 
 以香港來說，財富管理、資產管理應該是我們金融業的其中一個優

勢環節。我知道業界的投資管理界別其實很希望政府可以成立一個單獨

的主權財富基金，讓它們也可以有機會做生意，而不止是把機會交給金

管局。正如陳茂波所說，當局如果投資在對沖基金、私募投資，當中的

風險其實是很高的。我想問財政司司長的是，會否以更宏觀的角度，即

鞏固中產、扶助優勢產業和增加香港比較優勢的角度，來作一個較深入

的研究，而不要一口便拒絕呢？  
 
 
財政司司長︰主席，我剛才也回答了這項質詢。任何投資活動，只要是

合乎我們的投資目標，我也是不會排除的。  
 
 
陳鑑林議員：主席，司長剛才一再回答，表示外匯基金須保證對美元資

產有十足支持及應付它的流動資金。我們有五千多億元的儲備，相對來

說，這與外匯基金支持美元資產方面是沒有甚麼關係的。我想知道的

是，司長會否考慮把儲備以另一些方式投資，確保我們善用現有的財金

資源呢？  
 
 
財政司司長︰主席，也是同一個答案，如果是合乎我們的投資目標，我

們是不會排除任何類型的投資的。  
 
 
主席：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立法會功能界別  
Legislative Council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6. 何俊仁議員：主席， 1999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特區政府”)就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公約》”)向聯合國提交報告。報

告第461(b)段載明：“功能界別制度只是一項過渡安排。一如《基本法》

 

附錄 

(即場紀錄本 ) 
Appendix 
(Floor version) 

ftsang
線段

ftsang
線段

ftsang
線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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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八條訂明，香港政制發展的最終目標，是要全部立法會議員皆由

普選產生”。此外，2007年12月 29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人
大常委會”)通過《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

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 (“《決定》”)。該《決定》載明：“在行政

長官由普選產生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可以實行全部議員

由普選產生的辦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 時 是 否 仍 然 維 持 功 能 界 別 制 度 只 是 一 項 過 渡 安 排 的 立

場；若然，有否評估繼續將功能界別的存廢問題留給下一屆

政府處理，會否令在這方面的社會矛盾日益加深；及  
 
(二 ) 有否評估於 2020年或以後繼續維持功能界別制度是否違反

《基本法》第六十八條及 2007年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特區政府的一貫立場是現時立法會功能界別的選舉模式，並

未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在實行立法會普選時不能繼續現

有的選舉安排。  
 
 雖然現屆特區政府只獲人大常委會授權處理 2012年兩個選

舉的有關安排，但在 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公

眾諮詢中，我們亦收集了有關普選的意見，並已作出歸納和

總結，建議下屆政府積極跟進，認真研究相關建議。  
 
 另一方面，特區政府提出了一套 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的建議

方案，充分借助民選區議員具備的廣泛民意基礎，來增加兩

個產生辦法的民主成分，為落實普選鋪路。特別在立法會選

舉方面，我們建議把議席數目由 60席增至 70席，恪守不增加

“傳統 ”功能界別的原則；除了增加 5個地區直選議席外， 5個
新增功能界別議席，全數由民選區議員以比例代表制互選產

生。  
 
 如果立法會通過建議方案，2012年立法會將有接近六成的議

席由地區直選或間選產生， “傳統 ”功能界別議席只剩約四

成，這個議席比例能讓立法會更有機會就功能界別問題達成

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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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立法會普選時如何處理功能界別的問題，社會不同界別和立

法會不同黨派對這問題仍然分歧很大，有意見認為應取消功

能界別議席，亦有意見認為可擴闊功能界別議席選民基礎，

例如以 “一人兩票 ”的形式，登記選民便可一票投地區、一票

投功能界別。  
 
 在有關 2012年兩個選舉產生辦法的公眾諮詢期間，香港中文

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約半數受訪市民

認為普選立法會時，功能界別選舉應該取消；約 37%認為應

該保留。但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的民意調查則顯

示，約 40%受訪市民認為不應該全面取消立法會功能界別，

約 36%則認為應該取消。  
 
 由此可見，如何處理功能界別的問題，確實是香港社會有需

要尋求共識的一項議題，須用時間來作深入討論以凝聚共

識。在現階段，我們對於在實行立法會普選時，取消或保留

功能界別並未能作最後決定，但已清楚表明，將來的普選模

式必須符合《基本法》與普及和平等的原則。  
 
 我們希望香港社會在未來數年，共同本着理性、務實和包容

的態度，來研究這個問題及凝聚共識。我們是樂見近期特區

社會在這方面有更理性的探討。  
 
 
何俊仁議員：主席，在 1999年，特區政府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就《公約》

提交的報告，是否單單只是代表特區政府呢？這份報告是中華人民共和

國所提交的報告的一部分，當中的內容，包括有關功能界別過渡至普選

的安排，很明顯應該不單是代表特區的立場，我有理由相信中央政府看

過，也同意這個立場，然後才讓它形成一份報告  ⎯⎯  中國連同香港特

區的整份報告  ⎯⎯  提交至聯合國。  
 
 主席，我想問的是，在 1999年後，在 2004年、2005年所提交的第二

份報告，當中似乎沒有再提到功能界別是否一項過渡到普選安排這立

場。在今天的答覆中，政府只表示功能界別是有新功能界別及 “傳統 ”
功能界別之分，接着又說現時沒有任何結論來取消功能界別。  
 
 就 1999年的報告中有關功能界別制度是一項過渡安排的說法，局長

能否重申這種說法仍然是特區政府的立場？如果是，這是否代表當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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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年全部普選立法會議員  ⎯⎯ 根據政府所說的時間表  ⎯⎯ 便

已再沒有任何形式的功能界別？如果局長的答覆是否定的，表示立場已

經改變，或我們對過渡的安排有所誤解，他便應告訴我們，當年對聯合

國所作的陳述是否已不再是政府的立場，或當年所說是錯誤的，並有誤

導的後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在主體答覆中其實已經答覆了何俊仁

議員的質詢。既然他依然希望我再作出進一步說明，我便再就這數方面

作出回應。  
 
 第一，我們現時這個選舉制度，不論是立法會或行政長官的選舉制

度，均有需要過渡至普選的最終目標，這是很清楚的。第二，要達致普

選的最終目標，不同黨派也有自己的立場及理念；在立法會內，大家是

要互動的。行政長官領導的特區政府，在適當的時間，每 5年一任，均

要向立法會提案，然後由立法會作出討論及表決。  
 
 對於 2020年要如何落實普選，屆時是要保留或取消這些功能界別，

大家仍要繼續討論，也要繼續提出意見。然而，在今時今日，沒有人可

以作出結論，說到了 2020年時是要取消或保留這些功能界別。不過，我

們很明確的立場是，現有功能界別的選舉安排，並未符合普及和平等的

原則。  
 
 在 1999年之後，我們也多次討論這些問題，而最關鍵的一個時段，

我認為便是在 2007年的時候，我們就有關普選的《綠皮書》進行了一項

公眾諮詢。在當時的 12月，在我們完成這個公眾諮詢的一段時間後，

行政長官向中央提交了報告，報告的第 5段是這樣寫的︰ “我們在《綠皮

書》內詳述了香港特區政制發展的憲制基礎及政治體制的設計原則，並

且向香港社會指出，在達至最終普選目標的過程中，以及在制定落實普

選的模式時，必須根據《基本法》有關規定及原則，考慮有關方案能否

符合︰ (1)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 (2)政制發展的四項原則，包括

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符合循序漸進的原

則及適合香港實際情況；及 (3)普及和平等選舉的原則。 ” 
 

 所以，主席，我給何俊仁議員最直截了當的答覆便是，大家今天要

共同努力，凝聚共識，把 2012年的政制方案通過，為香港的政制踏前一

步。這樣，我們便有更好的條件，在 2017年、2020年落實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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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何俊仁議員：主席，他完全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的補充質詢其實

很簡單，便是 1999年報告書內有關功能界別是一項過渡至全面普選的安

排的說法，是否仍然正確的？這句說話是否仍代表政府的立場？我要強

調的是“過渡安排”。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已經回答了，我說現有的選舉制度，

包括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制度，均是要過渡至最終普選的目標，在

2017年落實行政長官普選，以及 2020年落實立法會普選。但是，至於我

們如何達至這個普選的模式，我們是有一個程序，有《基本法》本身的

規定，特區政府要提案，立法會要表決，經過這個過程後，才有最終的

答案。任何一個黨派今天不能要求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在未經過這個

程序，在香港社會、議會內外未經過討論和表決，便預設一個答案的。 
 
 
李永達議員：主席，局長說話很流利、很暢順，但他說了數分鐘我也不

知道他在說了些甚麼。事情很簡單，他提交了報告，何俊仁主席便問他

有沒有改變立場，但他卻說 5個程序。即使是有 5個程序，但現在只是問

局長政府的立場。如果他覺得不應該有任何形式  ⎯⎯  是 “任何形式 ”
這 4個字  ⎯⎯  的功能界別存在，他便這樣說好了。如果他說不是，我

們 2020年仍有某種形式的功能界別存在的，他便直說吧，何須顧左右而

言他呢？說了十多二十分鐘也沒有答案。請他告訴我們，2020年是否有

某種形式的功能界別存在呢？還是任何形式的功能界別也沒有呢？主

席，就是這麼簡單。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李永達議員是從政多年的，他應知道政

治的議題、政制的議題是不會一個人說了便算的。即使我今天想給他一

個最終的答案，我也不可以這樣做，因為特區政府須尊重議會、須尊重

《基本法》。現在尚未到提案說如何落實普選立法會的時候，但我們是

很認真地做了多年的公眾諮詢和討論，在每一個階段，對於大家提出的

意見，我們都是很忠心地向大家交代的。  
 
 現時社會上就如何落實立法會的普選有數種意見，有人說一人一

票，取消所有功能界別的議席；有人說一人兩票或一人多票。如果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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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兩票，便是一票投地區、一票投功能，這樣投票權便會較均等。但是，

泛民黨派卻認為這樣仍未夠均等，因為提名權不夠均等。這方面便顯示

確實存在爭議性，大家要討論，而最終有一天要在這個議會裏表決，才

可以有答案。可是，現時討論也未完成，又未到表決，泛民黨派卻希望

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預早提供一個模擬答案 (model answer)，我們是不

能這樣做的，因為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皆要尊重《基本法》，尊重香港

本身是有憲制的角色來討論、表決這件事。  
 
 
李永達議員：主席，他又花了我 7分鐘。我的問題很簡單，我不會問新

的東西，我便只有一個問題。在未有五部曲前，政府也可以有立場的，

難道他做事沒有立場的嗎？政府的立場是......  
 
 
主席：請重複你的問題。  
 
 

李永達議員：......立場是，有某種形式的功能界別存在，抑或是任何

形式的功能界別都不存在呢？主席，我問的便是這一點。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在立法會 2020
年達至普選時，選舉的模式是要符合普及和平等原則。如何落實普及和

平等原則，便要經過《基本法》五部曲的程序，大家要討論、要辯論、

要提案、要表決。  
 
 
張文光議員：主席，何俊仁這項質詢只有一個關鍵點，便是“功能界別

制度只是一項過渡安排”。特區政府對聯合國的報告的這項承諾，有否

改變過？是否曾“轉軚”？所謂過渡，意思即是現在有、遲早沒有，沒有

功能、便有普選。如果政府說，這份報告的立場還是真的，那麼我便要

求政府，即局長作出兩個選擇、做兩件事：第一，他便跟我一起讀一次，

這樣讀  ⎯⎯ “功能界別制度只是一項過渡安排， (眾笑 )一如《基本法》

第六十八條訂明，香港政策發展的最終目標，是要全部立法會議員皆由

普選產生”。如果他不讀，即是他隨時想“轉軚”，我便想罰他抄這一段

100次，可以送給大家留為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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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甚麼？  
 
 
張文光議員：他選擇哪一樣呢？ (眾笑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知道張文光議員是一位老師，他在多

年來曾教導很多好學生，我讀書時其實也算是一個好學生。我又邀請張

文光議員，不如跟我讀 2007年特首向人大常委會提交的報告第 5段  ⎯⎯ 
“我們落實普選時，有關方案能否符合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政

制發展的四項原則、普及和平等選舉的原則。 ” 
 
 
張文光議員：主席，他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因為我的補充質詢是要

他讀出來的，現在他不讀，那麼他會否罰抄 100次？不過，我只是想說，

是否我讀完他那一段，他便肯讀我那一段，以及確認呢？  
 
 
主席：張議員，我相信局長已經作答。你要求他從兩件事中選擇其一，

但他兩者都不選。 (眾笑 ) 
 
 
張文光議員：主席，那麼，他可否站起來回答說，他兩者均不選呢？  
 
 
主席：張議員，局長已經作答。  
 
 
劉慧卿議員：主席，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便是問普選的定義，是

一定有預設答案的。按國際標準，當局在 1999年向聯合國提交報告時，

內地是仍未提交的，因為它仍未確認《公約》。主席，今年又要再提交

報告了，雖然局長剛才讀的，是人大常委會自行定出的定義，但也表示

要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雖然主體答覆的第一句說這是“一貫立場”，
但其實已更改了立場，因為在 1999年的報告中，當時是斬釘截鐵地表

示，功能界別是過渡的安排，將來是會實行普選的。但是，主席，當局

已經“褪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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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當局，今年再提交報告給聯合國時，會否說 1999年的說法是

誤導的？當局的看法是，雖然現時的做法是不符合普及平等原則的，但

民意似乎認為將來只要一人兩票便行了。此外，主席，最近我也聽到內

地派了很多人前來跟律師、教授討論釋法的問題，將來一旦釋法了，功

能界別便完全符合普及而平等的原則了。會否將這一點也一併告訴聯合

國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相信劉慧卿議員有點危言聳聽。人大

常委會已作出決定，這個決定是向前看的，較1999年的決定更前衞。1999
年，我們回歸不足兩年，還是在第一屆立法會的年代，我們現在已經是

第四屆立法會了。在第四屆立法會之前，我們已經有人大常委會 2007
年 12月的決定，有普選時間表。在 1999年，如果劉慧卿議員提出這項普

選的議題，不論是誰擔任政制事務的局長，均無法給她答案，說我們何

時會有普選。但是，今天有答案了，而且較諸 1999年的時候是更明確的。

我們雖然在《公約》第 25(b)條下，是有一項豁免的條款，但特區政府

依然確認，我們到了普選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會的時候，是要符合普及

和平等的原則的。既然是要符合普及和平等的原則，大家便要本着大家

的理想、理念和公眾的支持，在這個議會內，最後在 2017年之前、在 2020
年之前表決，而不是今天預設一個答案。  
 
 

劉慧卿議員：他是完全沒有回答的，我問他在今年提交給聯合國的報告

中，會否表明在 1997年時的立場是錯誤的，現在“褪軚”呢？會否告訴聯

合國，現在正醞釀釋法，令功能界別也屬於普選呢？  
 
 

主席：劉慧卿議員，我們不應把這項質詢變為另一項有關政制，包括功

能界別存廢的辯論。  
 
 
劉慧卿議員：可是，主席，我向他提出了問題，他卻沒有回答。  
 
 
主席：劉慧卿議員提出了一項簡單的問題，是有關特區政府向聯合國提

交的下一份有關我們人權發展的報告的。局長，請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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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就兩方面再回應。第一方面，我們向

聯合國提供的任何報告，均一定符合《基本法》，亦會反映人大常委會

就政制議題作出普選時間表的決定，更會反映我們香港的最新情況。另

一方面，我也要跟劉慧卿議員說，不要經常那麼危言聳聽，在沒有事實

基礎之下便說聽到人大常委會會就普選的議題進一步釋法，從何而來這

樣的一個消息呢？我也未曾聽過。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4分鐘......  
 
(何俊仁議員站起來 ) 
 
 
主席：何議員，你有甚麼問題？  
 
 
何俊仁議員：主席，你可否給我 1分鐘，讓我澄清我剛才的說話？我想

糾正一些內容。  
 
 
主席：你要澄清甚麼？  
 
 

何俊仁議員：我在質詢中，曾說 1999年的報告是連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報告一起提交的，我是說錯了，劉慧卿議員是對的。中國政府並未確認

《公約》，所以並沒有提交報告。這跟《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是一起提交報告的做法不同，不過，我仍然維持那一句，便是我們

的報告中有關政制的部分，是中央政府應該看過和同意的。  
 
 
主席：何俊仁議員已經作出更正，這項質詢亦到此為止。有關政制發展，

尤其是功能界別的存廢，我相信議員會有很多其他場合進行辯論的。  
 
 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